
管理人执行职务的工作报告

（2020）绿橄榄破管字第 06号

潍坊绿橄榄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债权人会议：

2020年2月18日,王光伟以潍坊绿橄榄化工有限责任公

司不能清偿到期债权为由向寿光市人民法院申请对潍坊绿

橄榄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绿橄榄化工公司）进行破

产清算,寿光市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2 月 25 日，裁定受理王

光伟对绿橄榄化工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 2020 年 2 月

26 日作出决定书，指定山东利得清算事务有限公司担任潍坊

绿橄榄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

本管理人接受指定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之规定，勤勉忠实地履行了管理人职责，现将有关执行

职务的情况报告如下：

一、绿橄榄化工公司的基本情况

1.绿橄榄化工公司设立于 2009 年 07 月 20 日，住所地

寿光市侯镇项目区大地路与联盟路交叉路口，法定代表人杨

东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78369202810XU。

2.企业注册资本9160 万人民币,其现有股权结构如下表

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认购股权

（万人民币）
股权比例（%） 出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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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任雷 3500 38.21% 2012-10-23

2 杨东志 1080 11.79% 2011-04-13

3 吴连玉 1000 10.92% 2009-09-07

4
山东兴鲁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
1000 10.92% 2009-09-07

5 路洪德 700 7.64% 2011-04-13

6 张秀琴 600 6.55% 2011-04-13

7 王志清 500 5.46% 2011-04-13

8 张化杰 300 3.28% 2009-09-07

9 杨秀忠 180 1.97% 2009-09-07

10 曹元清 100 1.09% 2009-09-07

11 路群臣 100 1.09% 2009-09-07

12 侯俊棠 100 1.09% 2009-09-07

合计 100%

3.企业生产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吡啶、3-甲基吡啶

(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

品）；经营国家允许范围内的货物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企业员工状况：企业现有没有留守职工。

5.企业资产状况：详见财产状况报告；

6.企业目前处于状态：经调查，债务人现已经停止经营。



二、执行职务的具体情况

（一）执行职务的准备工作

1.管理人团队的组成情况

根据绿橄榄化工公司的实际情况，管理人组建了由十多

名具有丰富破产重整业务经验的律师、会计师、组成的工作

团队。根据工作需要与成员业务特长，进行了综合事务组、

债权申报审查组、清产核资组等分工。

2.管理人内部规章制度的建立情况

管理人制定了《管理人印章使用办法》、《管理人工作

保密制度》、《管理人处理突发重大事件应急预案》等规章

制度，以规范管理人履行职务行为，保证破产重整工作的有

序进行。管理人团队建立了周例会及日报制度，定期召开工

作会议，通报工作进展，总结经验查找问题，提出措施并布

署下一步工作，并派员就有关具体问题随时向法院进行汇

报，接受法院对于管理人工作的监督与指导。

（二）接管债务人财产的基本情况

1.接管时间：

2020 年 5 月 7 日-2020 年 5 月 8 日

2.财产接管状况：

管理人自绿橄榄化工公司处接收到公司公章、法人章、

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及财务账簿；接收了营业执照、土



地证和房产证、网银、银行回单卡、电子结算卡、支票等。

3.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履行或者解除情况

无。

4.需保留劳动关系的职工情况

无。

5.需解除劳动合同的人员状况及安置方案、工资和补偿

金数额

绿橄榄化工公司已经停止营业多年，大部分职工均已经

离职，根据财务账簿记载，无应付职工工资；欠付的社保费

用 191280 元。

（三）债权申报登记工作情况

1.债权申报的期间

自公告之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2.登记的各类债权人数和总额

债权申报期限内，共有 43 家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申报债权总额为 2.28 亿元。其中，主张对债务人的特定财

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共 1 家，申报债权金额为 5125 万元；

主张普通债权共 42 家，申报债权总额为 1.77 亿元。

3.已审查完成的各类债权人数和总额

对编入债权表内的债权，管理人经初步审查，认定债权

24 家，确认债权总额为 1.38 亿元，其中享有优先受偿权的



1 家，优先债权额为 2942 万元；税款债权 1 家，税款债权为

401 万元。

4.暂缓认定的各类债权人数和总额

对编入债权表内的债权，因补充证据及情况复杂等原因

管理人暂缓认定的共19家，暂缓认定的债权申报总额为5227

万元。

（四）债务人对外债权、投资的清收情况

经调查，债务人对外投资了凡特鲁斯特种化学品（潍坊）

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3798 万元，持股比例 30%。

依据山东北方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的北

方会师专字（2020）第 017 号号《审计报告》，绿橄榄化工

公司对外应收债权约 55 万元，经审计机构函证，大多数没

有回函确认。

（五）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和仲裁情况

1.民事诉讼与仲裁的案件数量、争议标的金额、程序进

展等

经调查，绿橄榄化工公司尚有未决诉讼 1 件，涉诉金额

3000 万元左右。

2.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解除情况

绿橄榄化工公司的房产、土地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已被法

院查封，管理人已经通知法院解除查封。

3.有关债务人财产的执行程序中止情况



针对绿橄榄化工公司的执行程序，管理人已通知法院中

止执行。

（六）债务人财产的基本情况

经潍坊正和泰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初步评估，绿橄榄化

工公司的全部资产的清算价值约为 1.13 亿元。

（七）资产审计、评估工作情况

为了更好地保护债权人的利益，管理人于 2020 年 5 月 9

日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上公开邀请审计、评估机构对

绿橄榄化工公司进行审计和评估。经债权人代表、债务人代表、

法院、管理人共同组成的评审组共同投票，评选了山东北方联

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为审计机构，评选了潍坊正和泰

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评估机构，对绿橄榄化工公司的资产

和财务进行审计和评估。

三、下一阶段的工作安排

（一）进一步审查、复查、确认债权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 57 条、第 58 条的规定，管理人

将债权表提交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核查后，债权人对债权表记

载的债权无异议的，由管理人提请法院裁定确认；债权人对

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有异议的，可以向管理人提出，管理人将

对登记、计算、认定错误的债权进行调整、复查。若债权人

对管理人的复查结果仍有异议的，可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



因此，管理人将依法受理并复查有异议的债权，对于债

权人无异议的债权，提请法院裁定确认；同时继续受理并审

查债权的补充申报，编制补充申报债权表。

（二）进一步调查、追回债务人财产

随着破产程序的展开，管理人结合审计情况，继续调查

债务人的财产，其中包括依法对债务人对外债权进行清收、

通过管理人行使撤销权等措施实现债务人财产的追回。如根

据《企业破产法》第 31 条、32 条规定，对法院受理破产申

请前一年内低价转让财产的行为、对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

个月内债务人的个别清偿的行为，依法行使撤销权。同时，

如果发现有其他依法应当追收的资产，管理人也将依法进行

追讨。

（三）对破产财产进行变价

管理人已将《破产财产变价方案》提交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审议，若通过，根据《企业破产法》第 112 条之规定，破

产财产变价应当通过拍卖方式进行。现有破产财产主要为房

屋建筑物、土地、存货、长期股权投资以及应收款项等，破

产财产的变价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

若干问题的规定》、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司法

评估、网络司法拍卖工作的实施意见》的规定，通过淘宝网司法

拍卖平台进行网络拍卖。第一次网络拍卖起拍价按照评估价值



70%确定。如流拍将再次拍卖，再次拍卖的起拍价降价幅度为前

次起拍价的百分之二十。

如第二次拍卖仍然出现流拍，则在淘宝网司法拍卖进行变

卖，变卖价格为第二次拍卖的保留价，变卖期限为 60 日。如果

破产财产在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未变卖成功，则由管理人提议再

次召开债权人会议，由管理人制作专门议案，提报债权人会议重

新议定破产财产的变价方案。

（四）继续做好诉讼案件的应诉、起诉工作

对于债务人需要审理的案件，管理人将与各法院、仲裁

机构协调开庭时间，准备应诉，维护债务人的利益；同时针

对管理人需行使的撤销权、确认无效等破产衍生诉讼，做好

计划，排期起诉。

（五）积极筹备第二次债权人会议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 62 条、第 63 条的规定，第一次

以后的债权人会议，在人民法院认为必要时，或者管理人、

债权人委员会、占债权总额四分之一以上的债权人向债权人

会议主席提议时召开。对于第二次债权人会议，管理人将根

据相关工作的进程，适时提议召开，并于会议召开前十五日

通知已知的债权人，公布相关议案，由债权人会议审查。

以上报告是管理人成立以来的阶段性工作报告，目前管

理人正处于对债务人调查摸底、全面掌握情况阶段，报告所



引用数据仅是初步数据。根据以后变化的情况，将随时进行

修改、调整、补充。

管理人将在法院和债权人会议的监督下，恪尽职守，依

法履行管理人法定职责，保障债务人破产重整工作的顺利进

行，并争取债务人、债权人等多方面的合作，最大限度地保

障债权人及相关各方的合法权益。

特此报告。

潍坊绿橄榄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

二〇二〇年七月九日


